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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收購目標公司 60%之已發行股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5 年 11 月 27 日有關收購目標公司股權之公告。除另有說

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代價及目標公司資產淨值差異的原因 

目標公司的資產淨值（「資產淨值」）約為 720 萬港元，其中 60%相當於約 430 萬港

元。本次收購代價為 750萬港元，因此資產淨值與代價之間的差額為溢價，金額約

為 320萬港元。本公司董事會考慮五項商業因素為該溢價賦予具體、可核實的價值。

董事會與賣方按一般商業條款經公平磋商後，同意該項代價，並認為該代價公平合

理，且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考慮的上述商業因素如下： 

(一) 控股溢價，收購 60%股權使本公司取得目標公司的控股權，可將目標公司的

財務業績全數合併至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估計該項價值約為 40

萬港元，相當於資產淨值的約 9.3%（即低於 10%）。董事會認為該估計屬合

理，且為市場普遍接納，因市場上控股溢價通常介乎約 25%至 30%。 

(二) 成熟技術體系、客戶資源及行業聲譽所帶來的價值，該等價值並未於資產淨

值中充分體現。成熟的技術體系有助於人力資源的高效運用及行政開支的管

控，本公司可於人力資源及行政部門精簡一名員工，該員工每月開支約為

26,500港元。董事會認為此為本公司帶來的價值約為 32萬港元（即 26,500 

港元 ×12個月）。 



(三) 具增長動力的歷史業績及穩健的經營記錄：目標公司於 2024 年起的最近兩

個報告期內，營業額連續兩期維持在 2,000萬港元以上，該兩個報告期的毛

利分別增長 5.96倍及 2.06倍，淨利潤則分別增長 7.36倍及 2.17倍。董事

會認為該項價值約為 96萬港元。 

(四) 節省研發及市場推廣人員的招聘成本、測試實驗室的外包費用，以及規避目

標公司的初期虧損所帶來的價值。招聘一名研發人員及一名市場推廣人員的

年度薪金開支估計分別約為 42 萬港元及 36 萬港元，測試費用估計約為 18

萬港元。因此，董事會認為該項價值約為 90萬港元。 

(五) 協同效應，包括但不限於通過交叉銷售開拓新的收入來源，以及在行政管理、

市場運營及人力資源方面開展協作。根據目標公司最近一個報告期約 2,230

萬港元的營業額，預期交叉銷售可帶來 1%的營業額增長（即約 22萬港元）；

辦公室租金及後台員工成本預期可節省約 40 萬港元。董事會認為上述價值

合共約為 62萬港元。 

董事會認為，上述商業因素所體現的合計價值，足以證明本公司就收購按比例應佔

資產淨值支付的溢價屬合理，且該等價值高於該溢價金額。 

 

目標公司的補充資料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信息技術服務業務，是為工程建築企業及有特定需求的城市家庭

提供先進、可靠且全面的建築自動化解決方案的領先企業之一。目標公司的核心業

務分為四大板塊： 

• 建築管理系統（BMS）：暖通空調系統（HVAC）、照明系統、電氣及排水系統； 

• 能源管理系統（EMS）：能耗分析、趨勢預測及優化、報告及警告； 

• 酒店客房管理：智能面板、客房自動化； 

• 家居自動化系統：照明、氣候及遮陽控制。 

目標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務，涵蓋設計、供貨、安裝及維修全流程，確保系統穩定高

效運行，同時滿足商業、住宅及酒店等不同領域客戶的特定需求。 

 

 

 



收購事項的協同效應說明 

本公司的經營策略以結構及岩土工程顧問核心業務為中心，同時擁有具戰略意義且

處於增長階段的資訊科技板塊。目標公司採用企業對企業（B2B）及企業對消費者

（B2C）的經營模式，專注於提供端到端的建築自動化解決方案，該核心優勢與本

公司的戰略目標高度契合。通過將建築自動化解決方案融入本公司的資訊科技板塊，

並借力本公司現有的結構及岩土工程業務，本次收購將在客戶資源及後台行政管理

方面產生協同效應。 

本次收購通過整合目標公司的建築自動化解決方案與本公司現有業務，將即時創造

實質價值，主要協同效應體現為兩方面： 

一.收入協同效應：向共同客戶群開展交叉銷售 

本公司的核心結構/岩土工程業務與目標公司的主要服務對象均為建築及地

產業界，這一共同的服務領域為雙方開展互惠交叉銷售創造了直接機遇。本

公司可向現有項目客戶推廣智能建築解決方案（如建築管理系統、能源管理

系統等），而目標公司亦可向其自動化業務客戶推介本公司的工程顧問服務，

為雙方業務開拓新的收入來源。 

二.運營協同效應：整合資訊科技及支援職能 

目標公司的業務將整合至本公司已建立且持續增長的資訊科技板塊，通過共

享技術人員、後台行政管理及人力資源實現運營效率提升。此次整合將消除

重疊崗位，提升規模經濟效應，並增強合併後團隊的技術能力。 

 

                                                                               承董事會命 

                                                                                NIU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秘書 

                                                                             吳振中先生 

 

香港，2026年 3月 1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梁雪瑤女士及梁震宇先生;非執行董事袁

志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龍詠宜女士、 梁文俊先生及王俊文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 GEM 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

料；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

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登日期起計為期最少七日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 的

「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niuholdings.com.hk.刊登。 


